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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团办发〔2022〕32 号

共青团陕西省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全省团属新媒体内容

发布管理的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（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）团委，省直各团工委，各高校、企

业团委，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严格落实党的意识形态责任制，进一步规范团属新媒体账

号运营内容管理，现制定印发《关于加强全省团属新媒体内容发

布管理的规定》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共青团陕西省委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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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全省团属新媒体内容发布管理的规定

陕西团属新媒体工作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为严格落实党

的意识形态责任制，进一步规范全省团属新媒体账号运营内容管

理，在以往制度和规定基础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对全省团属新媒

体账号内容发布做出如下规定。

1.坚持正确导向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旗帜鲜明讲政治，把政

治要求摆在首位，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做到

“两个维护”，时刻站稳青年立场，与党的工作对标对表，以正面

引导为基本导向，服务青少年思想成长，强化青少年精神素养，

塑造团属新媒体网上正能量高地鲜明特征。减少乃至取消与青少

年健康成长无关内容，坚决摒弃以庸俗媚俗博取流量的投机心态，

努力以态度深度温度赢得青少年和社会信赖。

2.突出重点内容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突出政治引领，突出对

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和国家事业的宣传，进一步加强理论宣传、

政策宣传、成就宣传，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开展青年化阐释。要突出工作宣传，深度挖掘、生动呈现各

级各地团组织重点工作、重要经验、重大典型，同时避免忽视网

络传播规律，把新媒体当“黑板报”，简单转发工作稿。要突出释

疑解惑，坚持“青年关注、关注青年”，主动回应线上线下青年关

心的热点问题，做好信息传播、政策解释、理性引导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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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严肃标识使用。团属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各类图文、视频中

要准确展示各类重要标识系统，包括使用正确版本的国旗、国徽，

党旗、党徽，团旗、团徽，队旗、队徽，正确使用青联、学联以

及其他各类团属标识等。

4.严把平台风格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牢记作为党的青年政治

组织传播平台职责，要牢守政治属性和公共属性，严禁以工作人

员个人观点代替组织立场，不得发布工作人员个人情感、私人事

务相关内容，严禁把公共平台作为个人内容发布场所;不得把“低

幼化”“低智化”等同于“青年化”“少年化”，努力打造政治坚定、

大气理性、充满活力的团属新媒体平台网络形象。

5.严格审校制度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严格落实日常内容发布

“三审三校”制度。基本规程为:新媒体平台负责人第一审、第一

校;宣传部门当日轮值人员第二审、第二校;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

负责第三审、第三校。其中，重要内容加报相关分管领导及团委

主要负责同志审定。涉及全网、全团等重要内容，加报上级团委

宣传部门，直至团中央宣传部把关。团省委机关各部门运营的账

号“三审三校”流程为“平台一审、部门二审、分管领导三审”，

重要内容视情况由团省委宣传部把关，并加报团省委班子。团省

委直属单位运营的各类账号参照本规定确定相应的“三审三校”

流程并形成制度予以落实。

6.加强互动管理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对用户互动，包括但不

限于以官方账号与网友进行关注(或取消关注)、点赞、评论、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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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、转发、私信等行为，按照内容发布的标准进行严格规范。要

加强对所属账号互动区的日常浏览和管理，正确辨别互动内容含

义及带来的社会影响，及时发现和纠正不恰当互动行为。

7.严控账号管理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做好账号安全管理，确

保登录权限、密码输入、发布流程依规依章。各账号发布权限应

由团组织正式干部或长期工作人员负责管理，各账号不得在运营

人员个人手机上登陆，以避免出现因切换账号导致的工作失误。

8.严守新闻纪律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遵守新闻行业纪律规定;

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要求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。

严防“打擦边球”“搞变通”，严防事实性和技术性差错。坚决杜

绝有偿新闻等不良行为。

9.制定应急预案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

练。各市级团委宣传部要定期组织开展演练。重要时间节点的演

练情况要上报团省委宣传部。

10.加强人员培训。团属新媒体平台要持续做好运营人员的遴

选、培训、考核，确保团属新媒体运营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、

道德品行、业务能力，并具有较强的网络意识形态敏感性，能充

分胜任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各项工作。

11.明确管理职责。团省委本级新媒体账号中，团省委新媒体

中心运营账号三审权限由团省委宣传部负责，机关各部门自主运

营账号三审权限由本部门负责，团省委宣传部和机关相关部门对

该两类账号负直接管理责任。各直属单位、各级团委以及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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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团委所属新媒体账号领导职责实行属地化管理，团省委宣传

部履行业务指导职责。

本规定适用于全省各级各类团属新媒体账号，对违反上述规

定的情况以通报、工作考核等形式及时公布，并视情节追究有关

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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